
2018年度重庆市人口家庭统计数据分析 

     

根据人口家庭信息系统（简称 FIS）2018 年度统计报表

监测数据分析，自 2016 年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以来，我市出

生人口数持续两年下降，出生结构持续变化。 

一、总人口 

截至 2018年末，全市常住总人口 3120.18 万人，较上年

同期增加 26.68万人，增长 0.86%；人口出生率为 10.20‰，

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.23‰，同比下降个 1.17 千分点。 

其中 15 至 59 周岁的人口为 1893.18 万人，占总人口的

60.68%；60周岁及以上人口 706.05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2.63%，

其中 65周岁及以上人口 513.66 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16.46%。 

全市户籍总人口 3420.54 万人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17.90

万人，增长 0.53%；人口出生率为 8.89‰，人口自然增长率

为 2.23‰，同比下降 1.17 个千分点。 

其中 15 至 59 周岁的人口为 2171.39 万人，占总人口的

63.48%；60周岁及以上人口 733.9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21.46%，

其中 65周岁及以上人口 527.92 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15.43%。 

二、出生人口 

（一）出生人口数量和结构 

全年常住出生人口 31.68 万人，同比减少 2.90万人（见

表 1）；户籍出生人口 30.33 万人，同比减少 3.37万人（见

表 2）。  

 



表 1：近五年出生人口情况（常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人、% 

年度 出生总数 
一孩  二孩  多孩 

人数 比重  人数 比重  人数 比重 

2014 年 30.49  20.07  65.82   9.17  30.08   1.25  4.10  

2015 年 32.10  19.19  62.31   10.43  33.86   1.18  3.83  

2016 年 38.62  21.08  54.58   15.60  40.39   1.94  5.02  

2017 年 34.58  17.74  51.30   14.85  42.94   1.99  5.76  

2018 年 31.68 16.22 51.20   13.45 42.46  2.01 6.35 

 

表 2：近五年出生人口情况（户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人、% 

年度 出生总数 
一孩  二孩  多孩 

人数 比重  人数 比重  人数 比重 

2014 年 30.71  19.33  62.94   9.91  32.27   1.47  4.79  

2015 年 33.97  19.33  59.79   11.52  35.63   1.48  4.58  

2016 年 38.31  19.91  51.97   16.18  42.23   2.22  5.79  

2017 年 33.71  16.40  48.65   15.13  44.88   2.18  6.47  

2018 年 30.33 14.67 48.36   13.50 44.50   2.16 7.15  

 

2018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三年，由于群

众的二孩意愿在前两年得到了释放，本年度出生人口数量继

续下滑，一孩二孩的出生比重均在下降。出生人口减少的主

要原因：一是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减少，我市生育旺盛期

（20～29 岁）妇女人数下降；二是生育堆积现象在 2016 和

2017 年得到释放。 

从表 1、表 2 可以看到，2016年政策前二孩比重在 35%

左右，但 2018 年后二孩比重持续停留在 40%以上，多孩比



重亦在上升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二孩政策效应仍在延续。全面

两孩政策落地，二孩和多孩人数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

孩出生数量减少，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，促进了我市人

口的均衡发展。 

 （二）出生人口性别比 

全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6.90、

107.15，与去年基本持平，在正常范围内小幅波动。 

表 4：近五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（常住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女=100 

年度 总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

2013 年 105.79 103.34 108.53 130.40 

2014 年 105.16 103.63 105.60 129.07 

2015 年 105.86 103.55 106.15 124.04 

2016 年 105.92 104.33 106.28 121.49 

2017 年 107.10 105.44 107.62 118.38 

2018 年 106.89  105.68  106.43  120.73  

 
表 5：近五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（户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女=100  

年度 总数 一孩 二孩 多孩 

2014 年 105.76 103.55 106.73 131.93 

2015 年 106.34 103.45 106.72 126.57 

2016 年 106.06 104.12 106.28 123.40 

2017 年 107.38 105.64 107.48 120.78 

2018 年 107.15 105.52  106.84  121.06  

 

三、育龄妇女 

截至 2018年末，全市常住人口育龄妇女为 696.26万人，

同比减少 9.43 万人，已婚育龄妇女为 459.03 万人，同比减



少 9.35 万人。其中无孩妇女比重 13.50%，上升 0.50%；一孩

妇女比重 49.20 %，下降 1.20%；二孩妇女比重 31.60%，上

升 0.50%；多孩妇女比重 5.70%，上升 0.20%。 

全市户籍人口育龄妇女为 823.97 万人，同比减少 19.27

万人，已婚育龄妇女为 565.27万人，同比减少 18.26万人，

其中无孩妇女比重 11.70 %，上升 0.50%；一孩妇女比重

46.60 %，下降 1.10%；二孩妇女比重 35.30 %，上升 0.40%；

多孩妇女比重 6.40%，上升 0.20%。 

从数量上来说，我市户籍人口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，数

量比起五年前减少 67.16 万，已婚育龄妇女比五年前减少了

64.39 万人，生育旺盛期妇女减少 20.35万人。已婚育龄妇女

减少数量远超育龄妇女，说明两个问题，一是结婚年龄推迟，

二是生育年龄随之推迟。从比重上来说，我市育龄妇女占总

人口比重亦在下滑，比五年前下降了 2.08 个百分点；已婚育

龄妇女占育龄妇女比重下降了 2.06 个百分点。 

表 3 育龄妇女结构分析表（常住） 

单位：万人、%   

年度 

育龄妇女  20-29 岁妇女  已婚育龄妇女 

人数 
占总人口

比重 
 人数 

占育龄妇女

比重 
 人数 

占育龄妇女

比重 

2014 年 733.81 24.55  220.54 30.05  496.20  67.62 

2015 年 738.34 24.49  224.49 30.40  488.64  66.18 

2016 年 766.84 25.10  245.56 32.02  491.38  64.08 

2017 年 747.18 24.15  216.37  28.96  468.38  62.69 

2018 年 696.26  22.31   204.75  29.41   459.03  65.93  

数据来源：FIS 系统   



表 4 育龄妇女结构分析表（户籍） 

单位：万人、%   

年度 

育龄妇女  20-29 岁妇女  已婚育龄妇女 

人数 
占总人口

比重 
 人数 

占育龄妇女

比重 
 人数 

占育龄妇女

比重 

2014 年 891.13 26.17  242.89 27.26  629.66 70.66 

2015 年 852.75  25.22  241.50 28.32  605.78 71.04  

2016 年 855.43  25.20   234.72 27.44  600.78 70.23  

2017 年 843.24  24.78  225.92 26.79  583.53 69.20  

2018 年 823.97 24.09  222.54 27.01   565.27 68.60  

信息监测点育龄妇女情况分析显示，我市户籍育龄妇女

中，未婚的占抽样总数的 26.53%，20 岁以下未达法定婚龄

的占抽样总数的 9.92%；结合表 4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进

入法定婚龄的女性相当一部分处于未婚状态。我们推测，生

育旺盛期的未婚女性数量不少，该数据从另一个方面解答了

我市育龄妇女虽众，但出生人口下降的疑问。 

四、家庭人口 

 全市现有常住家庭 1438.14 万户，户均 2.16人。按家庭

人口规模分，一人户、二人户、三人户和四人及以上户分别

为 611.19 万、366.50 万、237.66万和 222.79万户，分别占

总户数的 42.50 %、25.48 %、16.53%和 15.49%。 

全市现有户籍家庭 1364.67 万户，户均 2.57 人。按家庭

人口规模分，一人户、二人户、三人户和四人及以上户分别

为 455.15 万、307.94 万、252.46 万和 349.12 万户。分别占

总户数的 33.35%、22.57%、18.50 %和 25.58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

五、流动人口 

全市外出流动人口 594.90万人，与上年同比减少 143.66

万人，其中：流出市外人口 380.07 万人，同比增加 8.03 万

人；市外流入 73.51 万人，同比减少 7.53万人。市外流入人

口比流出少 306.56 万人。 

    

 附件：1. 2018 年计划生育主要数据表（常住人口） 

 2. 2018 年计划生育主要数据表（户籍人口） 

  



附件 1： 

2018年计划生育主要数据表（常住人口） 

 

指  标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± 

年末总人口 万人 3120.18  3093.49  26.69  

其中：0－14 岁 万人 520.95  488.18  32.77  

     15－59 岁 万人 1893.18  1940.81  -47.64  

   60 周岁及以上 万人 706.05  664.50  41.55  

     其中：65 周岁及以上 万人 513.66  465.49  48.17  

  出生人数 万人 31.68 34.58 -2.90  

  人口出生率 ‰ 10.20 11.20 -1.00  

  死亡人口 万人 21.66 21.20 0.46  

  人口死亡率 ‰ 6.97  6.80 0.17  

  人口自然增长率 ‰ 3.23 4.40 -1.17  

总抚养比 % 49.61  44.57  5.04  

  少儿抚养比 % 24.98  22.81  2.16  

  老年抚养比 % 24.63  21.75  2.88  

符合政策生育率 % 98.04 97.99 0.05  

出生人口性别比 女=100 106.90 107.10 -0.20  

家庭户规模 人/户 2.16 2.17 -0.01  

市外流入人口 万人 73.51 81.04 -7.53  

已婚育龄妇女数 万人 459.03 468.38 -9.35  

  无孩妇女 % 13.50  13.00  0.50  

  一孩妇女 % 49.20  50.40 -1.20  

  二孩妇女 % 31.60  31.10 0.50  

  多孩妇女 % 5.70  5.50 0.20  

 



附件 2： 

2018年计划生育主要数据表（户籍人口） 

 

指  标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± 

年末总人口 万人 3420.54  3402.64  17.90  

其中：0－14 岁 万人 515.25  498.59  16.66  

     15－59 岁 万人 2171.39  2192.67  -21.28  

   60 周岁及以上 万人 733.90  711.37  22.53  

      其中：65 周岁及以上 万人 527.92  493.43  34.49  

  出生人数 万人 30.33  33.70 -3.37  

  人口出生率 ‰ 8.89  9.90 -1.01  

  死亡人口 万人 22.73  22.20 0.53  

  人口死亡率 ‰ 6.66  6.50 0.16  

  人口自然增长率 ‰ 2.23  3.40 -1.17  

总抚养比 % 43.88  41.15  2.73  

  少儿抚养比 % 21.67  20.68  0.99  

  老年抚养比 % 22.21  20.47  1.74  

符合政策生育率 % 97.61 97.54 0.07 

出生人口性别比 女=100 107.15 107.83 -0.68  

家庭户规模 人/户 2.57 2.51 0.06  

流出人口 万人 594.90  738.56 -143.66  

    流出市外人口 万人 380.07 372.04 8.03  

已婚育龄妇女数 万人 565.27 583.53 -18.26  

  无孩妇女 % 11.70  11.20 0.50  

  一孩妇女 % 46.60  47.70 -1.10  

  二孩妇女 % 35.30  34.90 0.40  

  多孩妇女 % 6.40  6.20 0.20  

 


